
- 1 -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陕市监发〔2021〕109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管领域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关于印发陕西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

2021 年度工作计划（第一批）的通知

省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 号）《陕西

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陕政发〔2019〕11 号）,确保完成 2021

年度我省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联合抽查检查工作，按照《陕西

省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

于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陕市监发〔2021〕

24 号）安排,省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

会议办公室（以下称省联席会议办公室）根据各单位报送的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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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抽查 2021 年度工作计划，结合监管实际，汇总统筹制定了《陕

西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 2021 年度工作计划（第一批）》

（以下称《联合抽查年度工作计划》），现印发你们，请有关单

位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《联合抽查年度工作计划》的发起部门要会同配合部门制定

检查方案，明确检查内容、检查时间、检查方式等，共同推进各

项工作，确保抽查检查顺利进行，按时完成任务。《联合抽查年

度工作计划》可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，调整后向省联席会议办

公室（省市场监管局）报送备案，在陕西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平台录入并公示。

各单位要持续查缺补漏，积极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各项工作。省联席会议办公室将建立健全考核通报机制，按季度

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通报，适时开展现场督导，保障工作任务落

实到位，切实形成上下联动、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。

附件：陕西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 2021 年度工作计划

（第一批）

陕西省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1 年 3 月 25 日



抄送：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3月 25 日印发


